
报  名  细  则

•报名截止日期：2012年9月20日；
•报名条件：
（1）具有三明市所辖各县市区户籍的公民；

（2）具有全日制本科文凭；

（3）年龄在30周岁以内（1982年9月1日以后出生），女：身高160㎝以上，男：身高170㎝以上；

（4）五官端正，相貌清楚，普通话标准，热爱客家文化旅游；

（5）敢于展现自我，具有乐观向上的良好心态，能适应紧张工作及相关比赛活动身体健康的年轻人。

•报名方式：选手通过登录中国宁化在线（http://www.zgnhzx.com）、宁化县政府门户网（http://www.fjnh.gov.cn）等相关门户网站下载相应报名表格，按要求填写成功后以信件投递或现场递交。信件投递：福建省宁化县旅游局（宁化县翠江镇中山路1号县政府院内），现场报名：选手直接到宁化县旅游局——中国·宁化客家祖地旅游形象大赛组委会办公室现场报名。

•报名要求： 

（1）参赛选手报名时需提交个人近期免冠正面2寸照片2张，4寸生活照和艺术照各2张；

（2）选手报名时须持本人身份证、毕业证（或有效学历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3）选手对所提供的信息和材料必须真实有效,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即取消参赛或聘用资格。
参  赛  协  议
1) 参赛选手一旦完成报名手续即表示同意并完全理解关于“中国·宁化客家祖地旅游形象大使选拔赛”的一切规则。

2) 参赛选手保证本人目前尚未与任何经纪公司、音像制作或发行公司、媒体单位签有任何合约，一旦发现，即做为自动放弃参选资格处理，并承担因此可能引起的一切后果。

3) 参赛选手同意其报名时递交的相关资料及文件由大赛组委会保存，并同意大赛组委会用于相关的宣传推广，参赛选手同意不索回所递交的资料与文件。

4) 若大赛组委会发现参赛选手提供之资料有不正确或不真实时，大赛组委会有权要求参赛选手作出修正，并有权要求其对各媒体及相关人员作出解释说明，大赛组委会保留对参赛选手实施任何制裁的权利。

5) 参赛选手同意宁化电视台录制播出或直播选手比赛各阶段的实况，组委会使用参赛过程的部分或全部内容，参赛选手不从中获取任何报酬。
6) 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应服从工作人员的统一安排和管理，如有违反者，大赛组委会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参赛选手负责。

7) 参赛选手自己承担参加赛事活动的费用（组委会贴补除外），包括住宿、交通费、行李费等。

8) 参赛选手必须积极认真的参加大赛组委会安排的训练。

9) 比赛期间，参赛选手在大赛组委会的提前通知下，与赛区组织委员会的宣传人员一起参加商业推广宣传或拜访慈善组织机构等活动均为义务的无偿行为。

10) 本次活动为宁化县政府主办的一次严肃重大活动，参赛选手在进入决赛后，不得以任何形式(如：退出比赛)影响或中断活动的继续、制作及宣传，任何由此引起的纠纷及造成的损失都由责任方（参赛选手）向主办方做出赔偿。

11) 参赛选手不得在整个活动过程中的任一环节中发表任何毁坏他人（包含个体和组织）名誉或政治敏感、非法传销等的不良言论，否则自行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12) 选手不具备参加比赛活动的能力,却勉强参加而产生的意外伤害, 组委会不承担责任。
13) 获奖选手在当选一年内必须履行“旅游形象大使”各项应尽义务，并不允许以其他任何形式参加三明本地的同类活动，否则视为自动放弃当届“旅游形象大使”的获奖资格。

14) 所有参与本次活动的机构、个人须严格遵守本章程。 
15) 本章程如有修改，须经组委会同意，并在官方网站通知。

16) 本章程的解释权归“中国·宁化客家祖地旅游形象大使选拔赛”组委会。

参赛选手本人完全理解并同意（不可撤消或反悔）以上条款

签字：             

                           2012年   月   日


